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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5

转债代码：113616 转债简称：韦尔转债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韦尔转债” 预计满足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韦尔转债”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024

号） 核准， 公司公开发行24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共发行2,

44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

定书[2021]24号” 文同意，公司2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

1月22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韦尔转债” ，债券

代码“113616” 。

根据有关规定及《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 的约定，

“韦尔转债” 存续时间为2020年12月28日至2026年12月27日，转股

期限为2021年7月5日至2026年12月27日，初始转股价格为222.83元

/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鉴于公司已完成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3.15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韦尔转债” 的转

股价格将由222.83元/股调整为222.52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6月3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2、 鉴于公司已完成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5股，根据《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韦尔转债”的转股价格将由222.52元/股调

整为164.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7月28日（除权除息

日）起生效。

3、鉴于公司已完成2022年年度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84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韦尔转债” 的转

股价格将由164.44元/股调整为164.36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7月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4、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完成发行31,000,000份GDR，其

中每份GDR代表1股公司A股股票， 相应新增基础A股股票数量为

31,000,000股。本次发行的价格为每份GDR14.35美元。根据《募集

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韦尔转债” 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对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因此，

“韦尔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164.36元/股调整为162.80元/股，调整

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1月10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5、鉴于公司已完成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4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韦尔转债” 的转

股价格将由162.80元/股调整为162.66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8月13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6、鉴于公司已完成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2.00元（含税），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韦尔转债” 的

转股价格将由162.66元/股调整为162.46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12月18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修正条款与可能触发情况

（一）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二）转股价格修正条款预计触发情况

2022年9月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不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

本次不行使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权利，并同意在未来6

个月内（即2022年9月1日至2023年2月28日），若再次触发可转债的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2年9月2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韦

尔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4）。

2023年3月21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决定本次不行使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权利，并同意在未

来6个月内（即2023年3月21日至2023年9月20日），若再次触发可转

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不向下

修正“韦尔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

2023年10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决定不行使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权利，并同意在未来

6个月内（即2023年10月19日至2024年4月18日），若再次触发可转

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3年10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不向下

修正“韦尔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11）。

2024年5月14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决定不行使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权利，并同意在未来

6个月内（即2024年5月14日至2024年11月13日）若再次触发可转

债的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不向下

修正“韦尔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

2024年12月4日，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决定不行使向下修正“韦尔转债” 转股价格的权利，并同意在未来

6个月内（即2024年12月4日至2025年6月3日）若再次触发可转债的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2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不向下修正

“韦尔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6）。

截至2025年6月17日， 公司股票已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85%的情形，公司预计可能将触发“韦尔转债” 的转

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2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若触发修正条

件，公司将于触发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和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于触发

“韦尔转债”的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后确定本次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豪威集成电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 � �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B� � �公告编号：2025-043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本次分红派息实施申请的前

一交易日（2025年6月16日）期间，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 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自主行权共新增股本

123,600股， 本公司总股本由2,501,384,781股增加至2,501,508,

381股（其中A股为2,321,612,951股，B股为179,895,430股）。

2. 本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5,242,574股，该

部分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本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1,839,836,697.18元=2,

486,265,807股（现有总股本2,501,508,381股-回购A股股份15,

242,574股）×0.74元/股； 其中，A股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

的A股总股本×分配比例，即1,706,714,078.98元=2,306,370,377

股 （现有A股总股本2,321,612,951股-回购A股股份15,242,574

股）×0.74元/股。

3.因本公司回购的A股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

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 实施分红派息前后本公司A股总股本保持

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分红派

息实施后A股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按股权登记日的A股总股本（含

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7351415元计算（每股现金红利

=A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A股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即0.7351415

元/股=1,706,714,078.98元÷2,321,612,951股，计算结果直接截

取，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在保证本次分红派息方案不

变的前提下，2024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后的A股除权除息价格=除息日

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按股权登记日的A股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

每股现金红利=除息日前一交易日收盘价-0.7351415元/股。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一）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获本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

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预案具体内容如下：拟以本公司

当时（利润分配预案制定时）最新总股本2,501,384,781股剔除回

购专户持有的11,155,474股后共计2,490,229,307股为基数，每十

股派发现金股利7.4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842,769,687.18元。

如在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 股权激励授予

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本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

2024年度利润分配按照每股分配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

（二）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至本次分红派息实施申请

的前一交易日（2025年6月16日）期间，本公司因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自主行权共新增股本123,600股， 本公司总股本由2,501,384,781

股增加至2,501,508,381股（其中A股为2,321,612,951股，B股为

179,895,430股）。 除前述情形外，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日至本次分

红派息实施申请的前一交易日期间， 本公司无其他导致股本变动的

情形。 根据分配预案的要求，现将利润分配预案调整如下：以本公司

现有最新总股本2,501,508,381股剔除回购专户持有的15,242,

574股后共计2,486,265,807股为基数，每十股派发现金股利7.4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839,836,697.18元。

（三）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

其调整原则一致。

（四）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

两个月。

（五）本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处于期权自主行权期间，授予股

票期权的激励对象将在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暂停自主行

权。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

已回购股份15,242,574股后的2,486,265,80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7.4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

的香港市场投资者、A股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

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6.66元；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

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

按每10股派7.4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

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注】；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

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扣税后每

10股派现金6.66元，持有无限售流通股的境内（外）个人股东的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7.4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

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48元；持股1个

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74元；持股超过1年的，

不需补缴税款。 】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可暂免缴

纳红利所得税。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按股东大会决议

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即2025年5月26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

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0.9169）折合港币兑付，未来

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分红派息日期

（一）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4日，除息日

为：2025年6月25日。

（二）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6月24日，除息日

为：2025年6月25日，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至2025年6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除本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外的

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截至2025年6月27日（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6

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一）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

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5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

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5年6月2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

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如果B股股东于2025年6月27

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 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

处领取。

（三）以下A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09 China�Merchants�Port�Investment�Development�Company�Limited注

2 08*****052 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3 08*****756 招商局港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4 08*****512 深圳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 ：China� Merchants� Port�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于2020年7月8日完成更名， 原名为China�

Merchants�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7日至登记日：

2025年6月24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

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及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根据《招商局港口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一期）》的规定对股权激励

计划中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行权价格调整的公式为：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行权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

整后的行权价格。 根据该公式，本次调整后，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5.50-0.7351415≈14.76元/股；预

留部分授予股票期权行权价格=13.25-0.7351415≈12.51元/股。 本

次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调整尚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具

体情况敬请关注本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二）根据《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92），若本公司在

回购期内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

除权、除息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本公

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将由31.50元/股 （含） 调整为30.76元/股

（含）（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按

股权登记日的A股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股现金红利=31.50

元/股-0.7351415元/股≈30.76元/股），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自2025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三）A股股东中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B股非居民企业股东

如需获取完税证明，请于2025年7月31日前（含当日）与本公司联

系， 并提供税务机关要求的相关资料以便本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

（四）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

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于2025年7月31日前（含当日）与本

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后本公司将

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胡静競、张琳

咨询电话：（0755）2682� 8888

传真电话：（0755）2688� 6666

八、备查文件

（一）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决议；

（三）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34� � � � � � � � �证券简称：英威腾 公告编号：2025-030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公司2024年权益分派方案

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13,530,920股剔除

已回购股份9,285,000股后的804,245,9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6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分红总额人民币 48,254,755.20� 元（含税），不送红

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参考价时，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

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 即每10股0.593152元=� 48,254,755.20元÷813,530,920股

*10股，即每股0.0593152元。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593152元/股。

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6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经2025年6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为： 以公司2025年3月31日总股本813,037,020股剔除回购专户6,570,000股后的

806,467,020股为基数，向可参与分配的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60元（含税），

预计派发现金分红总额人民币48,388,021.2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进行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将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回购专户股份不参与分配），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

红总额。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公司总股本增加

至813,530,920股，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币 48,254,755.20�元（含税）。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9,285,000股

后的804,245,9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

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

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2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6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4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817 黄申力

2 02*****885 田华臣

3 00*****745 杨林

4 01*****736 张清

5 01*****994 郑亚明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7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3日），如

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1、除权除息参考价计算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 公司本次实际现

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 （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分配比例 ，即

804,245,920股*0.06元/股=� 48,254,755.20元人民币。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

息参考价时， 每10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公司总股本*10股， 即每10股

0.593152元=� 48,254,755.20元÷813,530,920股*10股，即每股0.0593152元。在保证本次

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

收盘价-0.0593152元/股。

2、行权价格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研发

骨干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对2021年研发骨干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3、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回购报告书》规定，对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进行

调整，届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英威腾光明科技大厦

咨询联系人：肖俏

咨询电话：0755-23535413

传真电话：0755-86312612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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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

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1,098,

84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098,84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已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2年12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及《关于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考核

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

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2年12月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相关公告。

（二）2022年12月1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4），受

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 独立董事林斌生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的本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三）2022年12月15日至2022年12月24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

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2022年12月28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2-036）。

（四）2023年1月5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

个月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公司于

2023年1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

编号：2023-002）。

（五）2023年2月6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

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2023年2月6日作为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并以12.25元/

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200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639.80万股。 公司独立董

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3年2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相关公告。

（六）2023年10月9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公司以2023年10月9日作为本激

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并以12.2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4名激励对象授予限

制性股票20.50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3年10月1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相关公告。

（七）2024年4月8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将本激励

计划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56.435万股进行作废。 公司监事

会对本激励计划作废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相关公告。

（八）2025年6月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

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归属

期规定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120名，可归属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为109.8840万股， 因激励对象离职或考核不达标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6.5910

万股由公司作废。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姓名 职务 国籍

获授数量

（万股）

本次归属数量（万

股）

本次归属占获授数

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张丁军 董事 中国 13.0000 3.1200 24.00%

陈 彬 董事、首席财务官 中国 10.0000 2.4000 24.00%

靳 尚 董事会秘书 中国 8.0000 1.9200 24.00%

公司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人员（117人） 426.8500 102.4440 24.00%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457.8500 109.8840 24.00%

注：1、以上数据已经剔除离职激励对象及个人层面考核为“C” 或“D”（归属比例为

0%）的激励对象；2、以上合计数据与各明细数据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由于四舍

五入所致。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实际归属的人数为120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6月23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109.8840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

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

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奥比中光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

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股） 变动后（股）

股本总数 400,001,000 1,098,840 401,099,840

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后， 公司股本总数由400,001,000股增加至401,099,840股，本

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0日出具了《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5]9371号），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120名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 经审验，

截至2025年6月8日止，公司已收到前述符合归属资格的120名激励对象以货币资金缴纳的

出资款共计人民币13,460,790元，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1,098,84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人民币12,361,950元。

本次归属新增股份已于2025年6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2025年1-3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4,315,014.74元，基本每股收益为0.06元/股；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401,099,

840股为基数计算，公司2025年1-3月基本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098,84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27%，

对公司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92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2025-051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力尔” ），2024年年度权益分

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

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1、2025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拟以权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可分配

股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元（含税），不送红股；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以后年度。 公司以2024年

12月31日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620,800,887股剔除已回购

股份1,186,300股后的619,614,587股为基数计算， 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共计30,980,

729.35元（含税），拟转增123,922,917股（注：不足1股的部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中的零碎股处理办法处理）。 报告期末至权

益分派实施股权登记日期间可分配股份总数由于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期权行权、限制性股

票登记、股票回购注销等事项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现金分红比例、送红股比例、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固定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利润分配总额和转增股本总额。

2、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受让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1,186,300股公司股票，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由 1,

186,300股减少至 0股。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可分配股数由619,614,587股增至620,800,

887股。根据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相关规定，公司2024年度分配比例不作调整，本

次权益分派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共计31,040,044.35元 （含税）， 转增124,160,177

股。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620,

800,88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4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

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

2.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20,800,887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744,961,064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24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5日；

3、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红利发放日）：2025年6月25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6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5年6月25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

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

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6月2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65 聂鹏举

2 01*****464 聂葆生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17日至登记日：2025年6月24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公积金转股增

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

股

217,844,100 35.09% 43,568,820 261,412,920 35.09%

高管锁定股 215,491,120 34.71% 43,098,224 258,589,344 34.71%

股权激励限售股 2,352,980 0.38% 470,596 2,823,576 0.3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402,956,787 64.91% 80,591,357 483,548,144 64.91%

三、总股本 620,800,887 100% 124,160,177 744,961,064 1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744,961,064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0.0806元。

2、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2024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

行权数量、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3、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公司将回购注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未获准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1,210,104股， 占公司权益分配后总股本的

0.16%，回购价格为2.745元/股。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7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和《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5-046）。

八、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座5楼

咨询联系人：宋子凡、李花

咨询邮箱：stock@kelimotor.com

咨询电话：0755-81958899-8136

咨询传真：0755-81858899

九、备查文件

1、《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相关确认文件。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